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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文 件
广商院团字〔2019〕58号

关于表彰学院2018- 2019 学年学生社团

优秀指导教师的决定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学生社团：

为了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激励和引导社团健康成长，进一步

推动我院学生社团的全面繁荣和发展，根据《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

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广商院党学〔2018〕1号）

和《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2018-2019学年

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及优秀社团指导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

经研究，决定授予马力、黄嘉琦、尹成功、王诗珣、赵莹、罗素贞、

杨艳共7位同志“优秀社团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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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，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在今后的工作和

生活中，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以优异的成绩为我院学生社团工

作增光添彩；全体社团指导教师要积极向获表彰者学习，为我院学

生社团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做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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